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修订稿)

上市公司

：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

哈药股份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６６４

交易对方

：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

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４３１

号

通讯地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４３１

号

公司声明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以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

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

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重大

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

：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４３１

号

联系人

：

苗雨

联系电话

：（

０４５１

）

８４６０４６８８

邮编

：

１５００１８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

“

第一章 释义

”

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

一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哈药股份向哈药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

，

收购哈药集团所持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和三精制药标的资产

。

收购完成后

，

哈

药股份将持有生物工程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持有三精制药的股份将由

３０％

上升至

７４．８２％

，

替代哈药集团成为三精制药的控股股

东

，

哈药集团不再持有三精制药的股份

。

根据上述方案

，

本公司不会因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现金净流出

。

二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其调整因素

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７５

，

００９．９１

万元

，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最终选取的评估方法是收益法

，

以生

物工程公司审计报表的所有者权益

２９

，

９９６．７７

万元为参照

，

评估增值约为

４８３．４３％

。

该评估值已经哈尔滨市国资委备案

。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生物工程公司第三届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及哈药集团关于生物工程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的决定

（

哈药发

［

２０１１

］

５７

号

），

生物工程公司向哈药集团派发

２０１０

年现金红利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为定价依

据

，

扣除分红金额

，

并充分考虑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各方股东的利益

，

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为

１

，

６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根据

《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

三精制药股份转让的价格不低于协议签署日

，

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

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

２４．９８

元

／

股的

９０％

，

即

２２．４８２

元

／

股

。

据此

，

三精制药股份的每股交易价格为

２２．４９

元

，

三精制药标的资产总交易金额为

３

，

８９６

，

９６３

，

７０１．０２

元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三精制药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三精制药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拟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３８６

，

５９２

，

３９８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４．９０

元

（

含

税

），

共分配现金股利

１８９

，

４３０

，

２７５．０２

元

；

同时

，

以盈余公积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５

股

，

转增后三精制药总股本

由

３８６

，

５９２

，

３９８

股增加至

５７９

，

８８８

，

５９７

股

。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三精制药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三精

制药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

。

据此

，

哈药集团所持有的三精制药股份数由

１７３

，

２７５

，

３９８

股相应增加为

２５９

，

９１３

，

０９７

股

，

哈药集团拟转让给哈药股份的三精制药股份数亦相应增加为

２５９

，

９１３

，

０９７

股

，

三精制药标的资产对应的交易

价格相应调整为

３

，

８１２

，

０５８

，

７５６

元

。

综上所述

，

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总价为

５

，

４８２

，

０５８

，

７５６

元

。

三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价格及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即

２４．１１

元

／

股

。

根据上述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和

本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格

，

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２７

，

３７６

，

９７０

股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盈余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

公司拟以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１

，

２４２

，

００５

，

４７３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

５．８０

元

（

含税

）

的比例实施利润分配

，

共分配现金股利

７２０

，

３６３

，

１７４．３４

元

；

同时

，

以盈余公积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

拟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３

股

，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１

，

２４２

，

００５

，

４７３

股

增加至

１

，

６１４

，

６０７

，

１１５

股

。

上述利润分配及盈余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

该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据此相应调整为

１８．１０

元

／

股

，

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３０２

，

８７６

，

１７４

股

。

四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资产出售方和股份认购方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哈药集团

，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该事项时

，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并由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时

，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五

、

盈利预测补偿条款

本次交易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的规定及

《

利

润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若生物工程公司在交易完成后三个会计年度内

，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的实际盈利数未能达到

《

资产

评估报告

》

中生物工程公司预测净利润数

，

哈药集团同意将其以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认购的股份总数按一定比例计算股份

补偿数

，

该部分股份将由本公司以

１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

六

、

上市公司经营风险及盈利预测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在未来经营中

，

可能面临制造成本不断上升

、

药品价格持续下降等经营风险

，

以及重组完成后的业务整合风险等

。

本

次盈利预测报告在编制过程中遵循了谨慎性原则

，

对可能影响到哈药股份未来经营业绩的因素进行了稳健估计

。

若盈利预测

期内出现对公司盈利状况造成影响的其他因素

，

如行业经营环境发生变化

、

新政策出台

、

发生自然灾害

，

以及重组完成后业务

整合效果与预期存在差异等

，

则可能出现实际经营成果与盈利预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

。

公司提请投资者对上述风险予

以关注

，

并结合其他信息披露资料适当判断及进行投资决策

。

本报告书摘要披露后

，

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

，

及时

、

准确地披露公司重组的进展情况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第一章 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

，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如下意义

：

哈药股份、本公司、公司 指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交易对方、控股股东 指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三精制药 指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工程公司 指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指 哈药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行为

交易标的、拟购买资产、标的资产 指 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与三精制药标的资产的合称

三精制药标的资产 指

哈药集团所持有的三精制药全部股份，为避免歧义，包括协议签署

日哈药集团所持有的三精制药

１７３

，

２７５

，

３９８

股 （占三精制药总股本

的

４４．８２％

）的股份，以及协议签署日至三精制药标的资产交割完成

日期间，如三精制药发生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行为导

致哈药集团新增持有的三精制药的股份

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 指 哈药集团所持生物工程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定价基准日 指

哈药股份首次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哈药股份与哈药集团签署的《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

协议签署日 指

哈药股份与哈药集团签署《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

《补充协议》 指

哈药股份与哈药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签署的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哈药股份与与哈药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签署的 《盈利预测利润补

偿协议》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修订稿）》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指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

订稿）》

《重组预案》 指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资产评估报告》 指

众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６

号《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涉及之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权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书》

非公开发行股份、本次发行 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哈药股份向哈药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行为

评估基准日 指 本次重组确定的审计、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交割 指

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四条所规定的哈药集团向哈药股份

交付标的资产、哈药股份向哈药集团交付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第一次董事会 指

哈药股份第五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哈药股份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涉及的预案、定价原则等事项召开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次董事会 指

哈药股份第五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哈药股份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涉及的具体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召集股东大会等事项召开的董事

会会议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共和律师、律师 指 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

兴华会计师 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众华评估 指 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准会计师 指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黑龙江省国资委 指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哈尔滨市国资委 指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卫生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国家药监局 指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令第

５３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公司章程》 指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元 指 人民币元

ＯＴＣ

指

非处方药，即经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或审定后，不需要医师或其

它医疗专业人员开写处方即可购买的药品

处方药 指

由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或审定的，需凭医师或其它有处方权的医

疗专业人员开写处方出售，并在医师、药师或其它医疗专业人员监

督或指导下方可使用的药品

ＧＭＰ

指

英文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的缩写， 是一套适用于制药行业的

强制性标准，要求企业在药品生产过程中按照

ＧＭＰ

要求保证药品质

量符合国家标准

注射液 指

药物制成的供注入体内的无菌溶液（包括乳浊液和混悬液）以及供

临用前配成溶液或混悬液的无菌粉末或浓溶液

胶囊 指

特种成膜材料（如明胶、纤维素、多糖等）制成，把内容物（如粉状、液

体状各类药物等）按剂量装入其中的囊状物

片剂 指 药物、农药和适宜的辅料通过制剂技术制成的片状制剂

第二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一

、

本次交易的背景与目的

（

一

）

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

医药行业龙头企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虽然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

全球医药市场依然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

。

根据

ＩＭＳ

统计

，

２０１０

年全球医药市场销售达到

８

，

５６４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４．１％

。

根据

ＩＭＳ

预测

，

２０１１

年全球制药市场的增幅为

５％－７％

，

达到

８

，

８００

亿美元

。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

我

国医药产业快速增长

，

２０１０

年

，

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达到

１２

，

６５０

亿元

，

同比增长

２５．９０％

。

未来

，

随着新医改方案的实施和国家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推出

，

我国的医药市场仍面临较大的发展机遇

。

另一方面

，

随着新医改的不断推进

，

医药行业整合的趋势也进一步加强

，

行业领先企业纷纷加快了内部整合和外部收购

的步伐

，

实现企业集团化

、

规模化经营

，

扩大产品覆盖

，

完善产业链

，

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

与此同时

，

这些企业也借

助资本市场

，

通过积极的资本运作

，

实现优质资产的整体上市

，

打造强大的资本市场平台

，

为企业整体战略的实施提供资本支

持

，

通过资本运作不断保持与强化自身的优势地位

。

２

、

哈药集团对哈药股份的股改承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

哈药股份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

在股改说明书中

，

哈药集团承诺

：

（

１

）

承诺事项

①

自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个月之内向哈药股份董事会提出以非公开发行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

式向哈药股份注入优质经营性资产及现金资产的议案

，

并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促使资产注入事项在自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实施完毕

。

上述优质经营性资产及现金资产的价值合计不少于

２６１

，

１００

万元

人民币

，

且优质经营性资产上一会计年度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不

低于

１１％

。

哈药集团并保证非公开发行实施当年

（

或以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注入优质经营性资产及现金资产当年

）

哈药

股份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上一会计年度

。

②

如果未在三十个月内提出注入优质经营性资产及现金资产

（

价值合计不少于

２６１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

且优质经营性资

产上一会计年度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１％

）

的议案

，

哈药集

团将在期满当年及之后历年年度股东大会之前的适当时间提出现金分红

（

不低于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之百分之八十

）

的

议案并保证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投赞成票

，

哈药集团由此历次获得的现金分红将全部立即转赠给所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东直至提出注入优质经营性资产和现金资产

（

价值合计不少于

２６１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

且优质经营性资产上一会计年度经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１％

）

的议案

。

③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非流通股股东前述第

１

、

２

项承诺事项已经履行完毕后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

前述期满后

，

通过

上交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

十

。

④

限售期满后

，

通过上交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价格将不低于每股

１４

元

（

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

份期间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

，

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

、

除息处理

）。

⑤

如果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东审议通过

，

哈药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

将以通过行使控股股东表决权方式

，

全

力支持哈药股份的发展

，

维护哈药股份的稳定运营

，

推动哈药股份做大做强

。

（

２

）

履约时间

非流通股东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作出的特别承诺

。

（

３

）

履约风险防范对策

为履行锁定期的承诺

，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已委托公司董事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

权分置改革登记结算相关事宜

，

非流通股股东关于锁定期的承诺可以通过交易所

、

登记公司的技术手段得以保证

；

关于注入

优质经营性资产及现金资产

、

支持公司发展

、

减持价格

、

转让分红方面的承诺

，

保荐机构将履行相关责任

，

对非流通股股东履

行承诺的情况予以持续督导

。

（

４

）

承诺事项的履约担保安排

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将在上述承诺期内对承诺人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进行锁定

。

其他承诺事项未设定履约担保安排

。

（

５

）

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

若出现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上述承诺之情形

，

将赔偿其他股东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

因违反承诺所

获取的收益亦将全部划入哈药股份指定账户并归全体股东所有

。 ”

（

６

）

承诺人声明

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在承诺函中声明

：“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

，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除非受让人

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

，

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 ”

为兑现上述承诺

，

哈药集团决定启动本次交易

。

（

二

）

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

实现哈药集团医药产业整体上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哈药集团医药产业将实现以哈药股份为平台的整体上市

，

哈药股份将进一步巩固其在我国医

药行业龙头地位

。

２

、

进一步完善哈药股份医药产业链

本次交易前

，

哈药股份主要致力于抗生素原料药及制剂

、

传统中药

、

现代中药及保健食品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

本次资产

重组注入的生物制药类资产将为哈药股份增加新的核心业务

，

填补了哈药股份在生物制药方面的空白

，

完善哈药股份的医药

产业链

。

三精制药标的资产的注入将强化哈药股份

ＯＴＣ

及保健品等领域的优势

。

哈药股份将依托完整产业链和规模效应实现

行业竞争力和资本市场影响力的飞跃

。

３

、

提高哈药股份资本运作和行业整合能力

通过本次交易

，

哈药集团医药资产将以哈药股份为平台实现整体上市

，

哈药股份能够凭借良好的内部资源整合能力及全

医药产业链的利润吸纳力

，

进一步提高公司与上下游企业的谈判能力

，

增强公司管理整合创造新价值的能力

。

并且

，

本次重组

后

，

哈药股份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

为哈药股份借助资本平台在内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对外整合行业资源打下

良好的基础

。

４

、

提升哈药股份的盈利水平

哈药股份作为全国医药行业龙头企业之一

，

其资产规模及盈利水平均排在国内医药行业前列

，

业务模式和产品均比较成

熟

，

公司业绩稳定

。

本次交易拟注入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和三精制药标的资产

，

生物工程公司正处于高速成长期

，

盈利增长

较快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生物工程公司将充分利用公司的资源优势及技术管理优势

，

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实力

。

三精制药作

为哈药集团旗下优质企业之一

，

财务状况稳健

，

盈利能力良好

，

其股权注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５

、

兑现哈药集团对哈药股份的股改承诺

通过本次重组

，

哈药集团拟将其所持标的资产注入哈药股份

，

其中三精制药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３

，

８１２

，

０５８

，

７５６

元

，

三

精制药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１７．４８％

和

１８．６５％

。

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的交易

价格以众华评估出具的并经哈尔滨市国资委备案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记载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

，

考虑到评估基准日后的分

红调整因素

，

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为

１

，

６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生物工程公司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净资产

收益率分别为

５１．３８％

、

３３．４８％

。

上述标的资产的交易规模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可以满足哈药集团对哈药股份的股改承诺要求

，

同时

，

哈药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在二届七次董事会上提出并通过了

《

关于向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入经营性资产的议

案

》，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经哈药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符合哈药股份股改完成后三十个月内提出注入

优质经营性资产的议案的时间要求

，

已经兑现对哈药股份的股改承诺

。

二

、

本次交易概况

（

一

）

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为

：

哈药股份向哈药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

，

购买哈药集团所持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和三精制

药标的资产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哈药股份将持有生物工程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持有三精制药的股份比例将由

３０％

上升至

７４．８２％

，

哈

药集团不再持有三精制药的股份

。

１．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本次交易中生物工程公司的评估及审计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根据众华评估出具的并经哈尔滨市国资委备案

（

备案

编号哈评备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４

号

）

的众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６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生物工程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账面净资产价值为

２９

，

９９６．７７

万元

，

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７５

，

００９．９１

万元

，

评估增值约

１４５

，

０１３．１４

万元

，

增值率

约为

４８３．４３％

。

根据生物工程公司第三届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及哈药集团关于生物工程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的决定

（

哈药发

［

２０１１

］

５７

号

），

生物工程公司向哈药集团派发

２０１０

年现金红利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为

定价依据

，

扣除分红金额

，

并充分考虑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各方股东的利益

，

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为

１

，

６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三精制药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

根据

《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

国资委

、

证监会第

１９

号文

）

规

定

，

国有股东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价格应当以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

（

经批准不须公开股份转让信息的

，

以股份

转让协议签署日为准

）

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

；

确需折价的

，

其最低价格不得低于该算术

平均值的

９０％

。

因此三精制药股份转让的价格需不低于协议签署日

，

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

术平均值

２４．９８

元

／

股的

９０％

，

即

２２．４８２

元

／

股

，

据此

，

本次哈药集团拟转让的三精制药股份的每股价格确定为

２２．４９

元

，

三精制药

标的资产总交易价格为

３

，

８９６

，

９６３

，

７０１．０２

元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三精制药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三精制药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拟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３８６

，

５９２

，

３９８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４．９０

元

（

含税

），

共分配现金股利

１８９

，

４３０

，

２７５．０２

元

；

同时

，

以盈余公积

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５

股

，

转增后三精制药总股本将由

３８６

，

５９２

，

３９８

股增加至

５７９

，

８８８

，

５９７

股

。

上述利润分配

方案已经三精制药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三精制药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

。

据

此

，

哈药集团所持有的三精制药股份数由

１７３

，

２７５

，

３９８

股相应增加为

２５９

，

９１３

，

０９７

股

，

哈药集团拟转让给哈药股份的三精制药

股份数亦相应增加为

２５９

，

９１３

，

０９７

股

，

三精制药标的资产交易价格调整为

３

，

８１２

，

０５８

，

７５６

元

。

综上所述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总交易价格为

５

，

４８２

，

０５８

，

７５６

元

。

２．

发行价格

根据

《

重组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

。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向哈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

根据定价依据和定价基准日计算

，

经协议约定

，

本公司向哈药集团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１１

元

／

股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和盈余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

公司

拟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

，

２４２

，

００５

，

４７３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５．８０

元

（

含税

），

共分配现金股利

７２０

，

３６３

，

１７４．３４

元

；

同时

，

以盈余公积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３

股

，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１

，

２４２

，

００５

，

４７３

股增加至

１

，

６１４

，

６０７

，

１１５

股

。

上述利润分配及盈余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

该利润分配方

案实施完毕

，

本次发行价格据此相应调整为

１８．１０

元

／

股

。

３．

发行数量

根据公式

：

哈药股份拟发行的股份数量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本次发行的股票价格计算

，

本次拟向哈药集团发行

２２７

，

３７６

，

９７０

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

不足一股的余额部分由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哈药集团补足

。

若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和

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获得通过并实施

，

发行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为

３０２

，

８７６

，

１７４

股

，

不足一股的余额部分由本公司以现金方

式向哈药集团补足

。

４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哈药集团

。

哈药股份拟以向哈药集团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作为支付方式购买哈药集团持有的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和三精制药标

的资产

。

５

、

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

，

哈药股份股权结构图如下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哈药股份将持有生物工程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持有三精制药的股份比例将由

３０％

上升至

７４．８２％

，

哈药集团

不再持有三精制药的股份

，

交易完成后股权结构图如下所示

：

６

、

锁定期安排

哈药集团承诺

：

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本公司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拥有权益的哈药股份的股份

。

７

、

期间损益归属

根据

《

补偿协议

》，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完成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归哈药股份享有

，

亏损由哈药集团承担

。

（

二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哈药集团

，

根据

《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

三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５

，

４８２

，

０５８

，

７５６

元

，

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６５４

，

５４７．３０

万元

，

本次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占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

，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根据

《

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同时由于涉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故需提

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

（

四

）

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获得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三

、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本公司因筹划本次交易等事项临时停牌

，

并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并与哈药集团签署

了相关协议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并与哈药集团签署

了相关补充协议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事宜

。

期间

，

本公司根据相关规定

，

按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

第三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

、

哈药股份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Ｈａｒｂ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

：

哈尔滨市南岗区昆仑商城隆顺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利君

董事会秘书

：

孟晓东

注册资本

：

１

，

６１４

，

６０７

，

１１５

元

公司类型

：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股票简称

：

哈药股份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６４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２３０１９９１０００００３６６

税务登记证号

：

２３０１９８１２８１７５０３７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按直销经营许可证从事直销

。

一般经营项目

：

购销化工原料及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剧毒品

），

按外

经贸部核准的范围从事进出口业务

；

以下仅限分支机构

：

医疗器械

、

制药机械制造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医药商业及药品

制造

、

纯净水

、

饮料

、

淀粉

、

饲料添加剂

、

食品

、

化妆品制造

、

包装

、

印刷

；

生产阿维菌素原药

；

卫生用品

（

洗液

）

的生产

、

销售

；

以下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

保健食品

、

日用化学品的生产和销售

。

二

、

哈药股份的设立情况

（

一

）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设立

本公司前身为哈尔滨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立而来的哈尔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

哈尔滨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经哈尔滨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哈体改发

［

１９９１

］

３９

号文批复同意

，

哈尔滨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立为哈尔滨医药集团公司

（

即哈药集团的前身

）

和哈尔滨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

即哈药股份的前身

），

其中效益较好的

１２

家企业保留在哈尔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作为其分公司而存在

，

该

１２

家企

业中的国有资产折为国家股计

１８

，

７６４

万股

，

由哈尔滨医药集团公司代表国家持有

；

原哈尔滨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个

人发行的

６

，

５００

万元股本金则由哈尔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和管理

。

改组后

，

哈尔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的初始股本总额为

２５

，

２６４

万股

，

其中国家股为

１８

，

７６４

万股

，

占

７４．３％

；

社会公众

股为

６

，

５００

万股

，

占

２５．７％

。

（

二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发审字

［

１９９３

］

９

号文批准

，

哈尔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原向社会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计

６

，

５００

万股于同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

股票代码为

６００６６４

。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经哈尔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将公司名称由原

“

哈尔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

为

“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三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

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哈尔滨市财政局通过豁免公司对其

１３１

，

９５８

，

３３３

元债务的方式代哈药集团向流

通股股东支付对价

，

使哈尔滨市国资委控股的哈药集团持有的公司股票在

Ａ

股市场上获得流通权

。

同时

，

控股股东哈药集团作

出了资产注入等股改承诺

。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公司经过历次送股

、

配股

、

转增股本及

２００８

年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

公司总股本

为

１

，

２４２

，

００５

，

４７３

股

。

三

、

哈药股份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

一

）

控股权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

，

本公司控股股东哈药集团对本公司的控股权未发生变动

。

（

二

）

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外

，

本公司在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

四

、

哈药股份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

一

）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哈药股份是一家融医药制造

、

贸易

、

科研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

。

公司主营业务涵盖抗生素

、

保健食品

、

中药及医药流通

等产业领域

，

共生产抗生素原料药及粉针

、

中成药

、

中药粉针

、

综合制剂等

６

大系列

、

２０

多种剂型

、

７００

多个品种

。

目前公司拥有

“

哈药六

”、“

世一堂

”，

以及商业零售

“

人民同泰

”

连锁药店等企业品牌

，

树立了护彤

、

严迪

、

泻立停

、

盖中盖等众多国内知名产品

品牌

。

２０１０

年公司

１７

个品种年销售收入超过

１

亿元

。

通过长期以来的不懈努力

，

哈药股份逐步形成了研发

、

生产

、

销售三足鼎立

、

齐头并进的企业发展格局

，

并通过国内资源

与国外资源相结合

，

促进了企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高

。

公司科研开发实力雄厚

，

拥有一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

，

公司累计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４５

个

，

其中发明专利

１５

个

；

中药保护品种

１７

个

，

实现了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重大

突破

。

公司近年来凭借成功的市场营销策略

，

大幅度提升了产品的市场份额

，

其中头孢替安

、

头孢唑肟

、

头孢唑林钠等头孢菌素

类抗生素原粉及制剂

、

补钙系列保健品

、

中药粉针等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位

。

（

二

）

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财务报表已经华普天健高商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

）

有限公司审计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报

表已经兴华会计师审计

。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审计报告均由审计机构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２５３

，

７９２．８８ １

，

１７６

，

２６２．５８ １

，

０００

，

７１６．３９ ９６８

，

３０９．６８

负债总额

６０６

，

１３９．９０ ５２１

，

７１５．２８ ４０２

，

２９０．６５ ３８９

，

４３２．４１

股东权益

６４７

，

６５２．９８ ６５４

，

５４７．３０ ５９８

，

４２５．７３ ５７８

，

８７７．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６４３

，

９７６．１３ ６５１

，

０１４．１０ ５９８

，

０５２．９１ ５７８

，

５７０．８４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经营成果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７６７

，

０１７．２７ １

，

２５３

，

５４３．９８ １

，

０６７

，

７３０．０６ ９６９

，

５０６．８１

利润总额

７７

，

４２３．６３ １３１

，

４１８．４８ １０８

，

６８４．７９ １０８

，

５０３．０４

净利润

６５

，

１４２．００ １１３

，

２７０．６３ ９３

，

３５９．２５ ８６

，

３６５．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６４

，

９９８．３４ １１３

，

０２４．４９ ９３

，

２９２．８６ ８６

，

２３２．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

，

６７５．９４ １１５

，

２６６．８５ １８５

，

１５９．３０ ５７

，

８５８．７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３１．８５ －５

，

２１０．３６ １６

，

５７０．１８ －４５

，

７４６．０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２．７４ －５９

，

２５０．１３ －１６０

，

１７０．３８ －６６

，

７５１．６３

五

、

哈药股份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概况

（

一

）

控股股东概况

名 称

：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

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４３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郝伟哲

注册资金

：

３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２３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７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２３０１９０１２７０４０２８８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１

、

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

；

２

、

根据合资公司所投资企业董事会一致决议并

受其书面委托

：（

１

）

协助或代理其所投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

、

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

元器件

、

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

，

并提供售后服务

；（

２

）

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管下

，

在其所投资企业之

间平衡外汇

；（

３

）

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

、

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

、

员工培训

、

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

；

（

４

）

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贷款

；

３

、

设立研究开发中心或部门

，

从事与公司所投资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相关的研究

、

开发和培训活动

，

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

，

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

４

、

为其股东提供咨询服务

，

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投资有关的

市场信息

、

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

；

５

、

向股东及其关联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

６

、

承接其股东和关联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

；

７

、

经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向其所投资设立的企业提供财务支持

。 （

该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

日由内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

）

（

二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哈尔滨市国资委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哈药集团的

４５％

股权

，

为哈药集团的控股股东

。

因此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哈尔滨

市国资委

。

（

三

）

本公司控股关系图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本公司控股关系图如下所示

：

第四章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

、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是哈药集团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哈药集团的基本情况详见

“

第三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之

“

五

、

哈

药股份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概况

”

之

“（

一

）

控股股东概况

”。

二

、

哈药集团股权结构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哈药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

哈尔滨市国资委系哈尔滨市政府直属特设机构

，

根据市政府授权

，

其主要职能为依照

《

公司法

》

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

资人职责

，

承担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

中信资本冰岛投资有限公司系中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为重组增资哈药集团按照国际惯例而设立的

。

中信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位于香港中环添美道

１

号中信大厦

２６

层

。

中信资本所属集团是中央直属的大型国有集团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的海外机构

，

主要业务为向国际及国内客户提供投资银行

、

资产管理及证券买卖等金融服务

。

华平冰岛投资有限公司系美国华平投资集团为重组增资哈药集团按照国际惯例而设立的

。

美国华平投资集团是在美国

注册成立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

专门从事对产业的直接股本投资业务

。

三

、

哈药集团的历史沿革

（

一

）

哈药集团的设立

哈药集团的前身为哈尔滨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立而来的哈尔滨医药集团公司

。

１９９１

年经哈尔滨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哈体改发

［

１９９１

］

３９

号文批复同意

，

哈尔滨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立为哈尔滨

医药集团公司和哈尔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

详见

“

第三章 哈药股份基本情况

”

之

“

二

、

哈药股份的设立及股本变动情况

”

之

“（

一

）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设立

”）

（

二

）

１９９９

年改制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

根据哈尔滨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哈经贸企业字

［

１９９６

］

２８３

号文

，

并经哈尔滨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

，

哈尔滨医

药集团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组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名称由

“

哈尔滨医药集团公司

”

变更为

“

哈尔滨医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为

４３

，

６８１．３

万元

。

（

三

）

２０００

年名称变更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局核准

，

公司名称由

“

哈尔滨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变更为现名称为

“

哈药

集团有限公司

”。

（

四

）

２００５

年增资及企业性质变更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

哈药集团与哈尔滨市国资委

、

华平冰岛投资有限公司

、

中信资本冰岛投资有限公司

、

黑龙江辰能哈工大科技

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等签订了

《

增资协议

》，

约定对哈药集团进行增资扩股

，

增资完成后

，

哈药集团由国有独资公司变更为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

，

注册资本增至

３７

亿元人民币

，

其中哈尔滨市国资委出资

１６．６５

亿元人民币

，

华平冰岛投资有限公司

，

中信资本冰

岛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出资

８．３２５

亿元人民币

，

黑龙江辰能哈工大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３．７

亿元人民币

。

哈尔滨市人民政

府以哈政综

［

２００４

］

９２

号文件批准哈药集团上述增资事宜

，

商务部以商资批

［

２００５

］

１３８８

号文件批准哈药集团通过增资并购的

方式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

，

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向哈药集团颁发了

《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

商外资资审字

［

２００５

］

０２９０

号

）。

（

五

）

２００７

年股权变更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

黑龙江辰能哈工大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哈药集团

１０％

的股权转让给哈尔滨国企重组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

黑龙江省国资委以黑国资产

［

２００７

］

７１

号文件

、

商务部以商资批

［

２００７

］

１４５６

号文件批准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

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向哈药集团换发了

《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哈药集团的注册资本为

３７

亿元

，

股权结构为哈尔滨市国资委持股

４５％

，

中信资本冰岛

投资有限公司

、

华平冰岛投资有限公司各持股

２２．５％

，

哈尔滨国企重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

，。

哈尔滨市国资委仍是哈

药集团的控股股东

四

、

哈药集团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

一

）

哈药集团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哈药集团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医药产业集团之一

，

注册资本

３７

亿元

，

资产总额

１７０

余亿元人民币

，

所有者权益

１０２

余亿元人

民币

。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集团拥有两家上市公司和

１５

家全资

、

控股及参股公司

，

涉及医药

、

动物疫苗及兽药

、

房

地产及物业管理等业务板块

，

其中医药业务是最重要的业务板块

。

哈药集团医药业务集中于哈药股份

、

三精制药和生物工程

公司

，

生产抗生素原料药及粉针

、

中成药

、

中药粉针

、

综合制剂等

７

大系列

、

２０

多种剂型

、

１０００

多个品种

。

具有年产生产能力抗生

素及中间体

１３

，

０００

吨

、

西药粉针

３０

亿支

、

水针

４

亿支

、

片剂

２００

亿片

、

胶囊

１２５

亿粒

、

口服液

３０

亿支

、

动物疫苗

４５０

亿头羽份

。

哈药集团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连续

５

年蝉联中国制药百强之首

；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１．６

亿元

，

同比增长

１６．１０％

，

净利润同比增

长

３７．８８％

，

再创历史新高

。 “

哈药

”

品牌以

１６０．６２

亿元的评估价值位列第

１６

届

（

２０１０

年

）

中国最有价值品牌

１００

榜第

１６

位

，

在上榜

的国内医药企业中排名第一

。

同时

，

跻身第五届亚洲品牌

５００

强

。

并在

《

医药经济报

》

最近评选的

“

２０１０

年中国医药行业十大最

具影响力企业

”

中高居榜首

。

哈药集团所属医药生产企业已全部通过

ＧＭＰ

认证

，

主要流通企业已通过

ＧＳＰ

认证

，

哈药总厂等所属企业通过了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

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１

国际管理体系认证

。

哈药集团在全国

３０

余个省区建立了

２８０

多个销售办事处

，

形成覆盖广

、

功能强的营

销网络

。

部分产品打入欧洲

、

亚洲

、

非洲

、

中北美洲市场

，

年出口创汇

１

亿美元以上

。

（

二

）

哈药集团最近三年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７８７

，

３５７．９８ １

，

５３２

，

５５３．４６ １

，

４６５

，

４８１．５７

负债总额

７６５

，

４７７．４１ ５９６

，

３９１．７１ ５６９

，

６９８．６８

股东权益

１

，

０２１

，

８８０．５７ ９３６

，

１６１．７６ ８９５

，

７８２．８９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６１６

，

１１４．７０ １

，

３９１

，

９７４．３３ １

，

２５５

，

２２１．８１

利润总额

１９０

，

１３８．００ １５０

，

０２８．９３ １４４

，

２６６．６３

净利润

１６０

，

４０５．０６ １２５

，

４１１．３５ １１２

，

７５３．３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３

，

９０５．６６ ２４６

，

０８０．３６ ７２

，

２７２．７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０

，

２９８．７９ １７

，

５５４．８７ －１０８

，

５９３．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２

，

３６５．２９ －１７４

，

６７０．７６ －９４

，

７２０．４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１

，

２４１．５９ ８８

，

９６２．６６ －１３１

，

０４８．２５

五

、

主要下属公司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

）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７６

哈尔滨市

１２４

，

２００．５５

按直销经营许可证从事直销； 医药制造、

医药经销等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８２

哈尔滨市

３８

，

６５９．２４

医药制造、医药经销等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哈尔滨市

１８

，

６０６．５５

依据《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核定范围从

事生产、销售

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

９９．００

哈尔滨市

９

，

３８８．００

按兽药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经营

黑龙江化血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５６．００

哈尔滨市

７２０

万美元 开发生产兽用弱毒疫苗

哈尔滨医药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哈尔滨市

８００．００

批发化学药原料药及其制剂、 中成药、抗

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卫生用品；经

营保健食品等

哈尔滨哈药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哈尔滨市

２

，

０００．００

按资质证书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本公司

开发的商品房

哈尔滨哈药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

哈尔滨市

５０．００

从事建筑保洁服务；房地产中介咨询代理

等

注

：

哈尔滨医药供销有限责任公司目前被列入哈尔滨市国资委

１３

家清算企业之一

，

计划由本公司出资成立新的全资子公

司

，

由新公司承接哈尔滨医药供销有限责任公司的有效资产

，

原哈尔滨医药供销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实体保留待国资部门清

算

。

六

、

哈药集团与哈药股份的关联关系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哈药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根据

《

上市规则

》

有关规定

，

哈药集团与本公司之间构成

关联关系

。

七

、

向本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哈药集团推荐相关人员担任哈药股份的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

姓名 哈药股份担任职务 哈药集团担任职务

是否在哈药股份领取报

酬、津贴

伍贻中 董事 财务总监 否

八

、

哈药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受到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情况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之日的最近五年内

，

哈药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均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和

刑事处罚

，

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

第五章 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哈药集团持有的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和三精制药标的资产

。

根据哈药股份与哈药集团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哈药股份拟向哈药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

，

收购哈药集团所持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和三精制药标

的资产

。

一

、

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情况

（

一

）

生物工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哈尔滨市红旗大街

１８０

号

４２３

、

４２５

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２３０１９９１００００３３５０

税务登记证号

：

２３０１９８１２８０２４２９８

法定代表人

：

王伟权

注册资本

：

１８６

，

０６５

，

５００

元

实收资本

：

１８６

，

０６５

，

５００

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

：

依据

《

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

》

核定的范围从事生产

、

销售

（

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一般经

营项目

：

培养基生产

、

销售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从事医疗器械

及医药的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需国家专项审批除外

）。

（

二

）

生物工程公司的历史沿革

１

、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生物工程公司设立

生物工程公司前身为哈尔滨里亚哈尔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

以下统称

“

生物工程公司

”）。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哈尔滨医药集团公司

（

哈药集团前身

，

以下统称

“

哈药集团

”）

与哈尔滨

ＴＣ

高新技术产业公司

（

哈药集团

全资子公司

，

后更名为哈尔滨生物药品公司

）

召开股东会

，

通过生物工程公司章程

。

根据生物工程公司的章程约定

，

注册资本

为

３４０

万元

，

其中

，

哈药集团出资

２３８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７０％

；

哈尔滨生物药品公司出资

１０２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黑龙江中协审计事务所出具

《

注册资金验资证明

》（

黑创事验

［

１９９５

］

第

３１２

号

），“

经审计验证

，

生物工程

公司资金来源系哈药集团出资

２３８

万元

，

哈尔滨生物药品公司出资

１０２

万元

。 ”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生物工程公司取得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经查验

，

生物工程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未足额缴纳

，

３４０

万元注册资本中实收资本为

６６１

，

９３１．８８

元

，

均为哈药集团出资

，

哈尔滨生物药品公司未实际缴付出资

。

生物工程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增资时前述设立时未缴足的出资部分已予以补足

。

共和律师认为

，

根据生物工程公司设立时适用的

《

公司法

》

有关规定

，

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

出资额

；

股东不按照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

，

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

本所律师认为

，

尽管生物工程公司

的股东未依照公司章程之规定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

，

鉴于公司股东哈药集团及哈尔滨生物药品公司为母子公司关系

，

故上述未足额出资之行为不会损害其他第三方利益

；

同时

，

公司股东已于

２００４

年增资时补足了未缴足的出资

，

公司亦已在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历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未受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

前述情形对生物工程公司的有效存

续不会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

哈药集团已出具承诺

，

承诺如生物工程公司因上述设立时注册资本未及时缴足事宜受到任何索赔或政府部门处罚

，

从而

导致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遭受相应经济损失的

，

哈药集团将承担相应损失

。

２

、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公司名称变更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经哈尔滨里亚哈尔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

，

同意将公司名称由

“

哈尔滨里亚哈尔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

”

变更为

“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

３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增资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经生物工程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

决定在生物工程公司原实收资本

６６１

，

９３１．８８

元人民币的基础上

，

新增

注册资本

１５

，

４０３

，

６０５．００

元人民币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

辽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出具

《

验资报告

》（

辽天哈分验字

［

２００４

］

００４

号

），

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止

，

哈药集团以债权转为新增出资

１４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

，

哈尔滨生物药品公司以现金

方式增资

８８３

，

６０５．００

元人民币

，

对生物工程公司的增资共计

１５

，

４０３

，

６０５．００

元人民币

。

增资完成后

，

哈药集团出资

１５

，

１８１

，

９３１．８８

元

（

包括哈药集团新增出资

１４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

，

及增资前哈药集团已缴纳

的实收资本

６６１

，

９３１．８８

元人民币

），

占生物工程公司注册资本

９４．５％

；

哈尔滨生物药品公司出资

８８３

，

６０５．００

元

（

均为哈尔滨生物

药品公司新增出资

，

增资前哈尔滨生物药品公司未缴纳其应缴出资额

），

占生物工程公司注册资本

５．５％

。

本次增资完成后

，

生物工程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

１

，

６０６．５５

万元人民币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股权变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经生物工程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

，

同意哈尔滨生物药品公司将其所持生物工程公司

５．５％

的股权转让给

哈药集团

。

哈尔滨生物药品公司与哈药集团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哈尔滨市国资委出具

《

关于同意哈尔滨生物药品公司转让持有的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批

复

》（

哈国资发

［

２０１１

］

３

号

），

确认同意哈尔滨生物药品公司向哈药集团转让其所持生物工程公司

５．５％

的股权

。

生物工程公司已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生物工程公司变更为哈药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增资

根据生物工程公司股东哈药集团的决定

，

哈药集团以货币方式对生物工程公司增资

１．７

亿元

，

将生物工程公司注册资本增

至

１８

，

６０６．５５

万元人民币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出具

《

验资报告

》（

京兴黑分验

［

２０１０

］

７

号

），

报告显示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止

，

哈药集团已以货币方式足额缴纳对生物工程公司新增出资

１．７

亿元人民币

。

生物工程公司就上述增资事宜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领取了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换发的

《

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

（

三

）

生物工程公司的产权和控制关系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生物工程公司是哈药集团

１００％

控股的控股子公司

。

生物工程公司目前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生物工程公司公司章程中没有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

的内容

，

此外

，

亦不存在影响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

。

（

四

）

生物工程公司主要资产情况

１

、

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生物工程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类别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额 净额比率

房屋及建筑物

５０

，

７６１

，

２９４．５２ １

，

７９２

，

３３７．８３ ４８

，

９６８

，

９５６．６９ ９６．４７％

机器设备

６８

，

５１４

，

１９９．２４ ２１

，

５２５

，

１９８．３２ ４６

，

９８９

，

０００．９２ ６８．５８％

运输工具

８

，

２７４

，

５５９．２５ ２

，

５３０

，

３７８．５９ ５

，

７４４

，

１８０．６６ ６９．４２％

电子及其他设备

１７

，

１８２

，

５８２．１４ ４

，

９９０

，

１１２．００ １２

，

１９２

，

４７０．１４ ７０．９６％

合计

１４４

，

７３２

，

６３５．１５ ３０

，

８３８

，

０２６．７４ １１３

，

８９４

，

６０８．４１ ７８．６９％

２

、

土地使用权

根据呼兰区人民政府核发的呼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０９０

号

《

国有土地使用证

》，

生物工程公司拥有座落于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

开发区哈伊公路东

、

面积为

５２

，

２４８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

土地类型为工业用地

，

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为

２０５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根据呼兰区人民政府核发的呼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６６８

号

《

国有土地使用证

》，

生物工程公司拥有座落于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

开发区珠海路南侧

、

面积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

土地类型为工业用地

，

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

期为

２０５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３

、

房屋所有权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生物工程公司名下的房屋建筑物共计

１３

处

，

均已取得房屋权属证书

，

详见下表

：

序号 权证编号 座落

建筑面积

（㎡）

设计用途

１

哈房权证利民字第

ＬＭ１１１０２１４５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珠海路南、哈伊高速公路东

办公楼

４

，

３４６．８０

其它

２

哈房权证利民字第

ＬＭ１１１０２１３６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珠海路南、哈伊高速公路东

动力车间

１

，

８１５．２１

其它

３

哈房权证利民字第

ＬＭ１１１０２１３７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珠海路南、哈伊高速公路东

动物房

１

，

３５２．７０

其它

４

哈房权证利民字第

ＬＭ１１１０２１４１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珠海路南、哈伊高速公路东

库房一

３

，

４３７．９０

其它

５

哈房权证利民字第

ＬＭ１１１０２１４７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珠海路南、哈伊高速公路东

垃圾、污水处理站

４４６．８５

其它

６

哈房权证利民字第

ＬＭ１１１０２１４４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珠海路南、哈伊高速公路东

人流大门

２０２．９４

其它

７

哈房权证利民字第

ＬＭ１１１０２１４０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珠海路南、哈伊高速公路东

食堂及宿舍

３

，

９９０．７０

其它

８

哈房权证利民字第

ＬＭ１１１０２１３８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珠海路南、哈伊高速公路东

危险品库

３９８．６１

其它

９

哈房权证利民字第

ＬＭ１１１０２１４２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珠海路南、哈伊高速公路东

物流大门

３６．５２

其它

１０

哈房权证利民字第

ＬＭ１１１０２１４６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珠海路南、哈伊高速公路东

消防水池

２００．００

其它

１１

哈房权证利民字第

ＬＭ１１１０２１３５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珠海路南、哈伊高速公路东

原料及诊断试剂车间

５

，

４７１．０６

其它

１２

哈房权证利民字第

ＬＭ１１１０２１４３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珠海路南、哈伊高速公路东

原液及制剂车间

１９

，

０３０．００

其它

１３

哈房权证利民字第

ＬＭ１１１０２１３９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珠海路南、哈伊高速公路东

质检及中试车间

６

，

８３８．２０

其它

４

、

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生物工程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如下所示

：

单位

：

元

序号 主要机器设备 原 值 累计折旧 净 值 成新率

１

高压微射流纳米分散仪

１

，

０２０

，

９６５．００ ２５４

，

０３６．４２ ７６６

，

９２８．５８ ７５．１２％

２

冻干机

１

，

４７０

，

０８５．４８ ３６５

，

７８６．７４ １

，

１０４

，

２９８．７４ ７５．１２％

３

仓库

６５４

，

１５０．０６ １６１

，

６１２．６８ ４９２

，

５３７．３８ ７５．２９％

４

抗生素瓶洗烘灌封联动机组

１

，

１７９

，

４８７．１８ ２９３

，

４８０．００ ８８６

，

００７．１８ ７５．１２％

５

细胞培养专用生物反应器

１

，

０９２

，

７８１．２０ １４８

，

３１２．３２ ９４４

，

４６８．８８ ８６．４３％

６

真空冷冻干燥机

１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４

，

６５４．００ １

，

６８５

，

３４６．００ ８６．４３％

７

高速装盒机

１

，

６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６

，

６５２．４０ １

，

４４３

，

３４７．６０ ８６．４３％

８

真空冷冻干燥机

１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４

，

６５４．００ １

，

６８５

，

３４６．００ ８６．４３％

９

西林瓶洗、烘、灌、轧联动线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１

，

０８２．００ １

，

５９８

，

９１８．００ ８６．４３％

１０

供暖管线安装

２

，

７０６

，

８００．００ ２５７

，

２５４．３２ ２

，

４４９

，

５４５．６８ ９０．５０％

１１

满液式水冷冷水机组

１

，

３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

５９３．３６ １

，

１５６

，

４０６．６４ ８６．４３％

１２

燃气式锅炉及安装等费用

（含配套费）

４

，

５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６１８

，

０６８．８８ ３

，

９３５

，

９３１．１２ ８６．４３％

合计

２１

，

４３６

，

２６８．９２ ３

，

２８７

，

１８７．１２ １８

，

１４９

，

０８１．８０ ８４．６７％

５

、

商标情况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生物工程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共计

５４

项

，

具体详见

《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

第五章 标

的资产的基本情况之一

、

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情况之

（

四

）、

生物工程公司主要资产情况

。 ”

６

、

其它

生物工程公司现持有黑龙江省药监局核发的

《

药品生产许可证

》（

证书编号

：

黑

２０１１００１３

），

证书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生物工程公司现持有国家药监局核发的下列

《

药品

ＧＭＰ

证书

》：

序号 证书编号 认证范围 有效期限

１ Ｌ５３５７

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２

黑

Ｌ０３９０

乳膏剂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９

日

３ Ｍ００７７

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药）、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４ Ｊ４５６７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

、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

细胞刺激因子、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重组

人干扰素

α－２ｂ

软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３

日

除上述

《

药品

ＧＭＰ

证书

》，

生物工程公司还拟就其位于呼兰区利民经济开发区的

３

条新生产线向国家药监局申请

ＧＭＰ

认

证

，

包括

①

生物制剂

；

②

软膏剂

；

③

前列地尔原料药

。

（

１

）

生物制剂生产线与软膏剂生产线

①

办理进展

生物工程公司已依据

《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

》

申请生物制剂生产线和软膏剂生产线的

ＧＭＰ

认证

，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上述

２

条生产线的申请文件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国家药监局正式受理

２

条生产线的申请

，

受

理单号为

ＧＭＰ１１０１２４

。

依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修订的

《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

》（

下称

“

新版

ＧＭＰ

”）

规定

，

国家药监局预

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对该

２

条生产线进行

ＧＭＰ

现场检查

。

生物工程公司预计可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取得该

２

条生产线的

ＧＭＰ

证书

。

②

相关费用的承担方式

因生物制剂生产线与软膏剂生产线同时申请

ＧＭＰ

认证

，

故根据国家药监局收费标准

（

ＧＭＰ

认证申请费人民币

５００

元

，

审核

费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元

（

每增加一个剂型可加收人民币

３０００

元

））

并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

，

申请生物制剂生产线和软膏剂生产线

的

ＧＭＰ

认证需缴费共计人民币

３３

，

５００

元

（

生物制剂生产线审核费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元

＋

新增软膏剂剂型生产线审核费

３

，

０００

元

＋

认

证申请费人民币

５００

元

），

该费用由生物工程公司承担

。

③

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相应的解决措施

生物工程公司已按照新版

ＧＭＰ

的要求进行了内部自检

，

生物制剂生产线和软膏剂生产线在

“

机构与人员

”、“

厂房与设

施

”、“

设备

”、“

物料

”、“

卫生

”、“

验证

”、“

文件

”、“

生产管理

”、“

质量管理

”

等方面符合

《

药品

ＧＭＰ

认证检查评定标准

》

的要求

。

同

时

，

生物工程公司聘请了有关

ＧＭＰ

专家对生物制剂生产线和软膏剂生产线的

ＧＭＰ

准备情况进行了模拟检查

，

该

２

条生产线通

过认证应不存在法律障碍

。

由于国家药监局及相关部门现场检查及对材料审查的进度有一定不确定性

，

为防止该

２

条生产线的

ＧＭＰ

认证未能在预计

时间内办理完毕

，

给企业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生物工程公司已在原有生物制剂和软膏剂生产线提前生产出一部分产品

，

预计

现有产品库存可满足销售市场需求

，

若该

２

条生产线的

ＧＭＰ

认证未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办妥

，

对生物工程公司生产经营的也不会造

成重大影响

。

（

２

）

前列地尔原料药生产线

①

办理进展

生物工程公司已依据

《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

》，

就前列地尔原料药生产线的

ＧＭＰ

认证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

预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正式向国家药监局就前列地尔原料药生产线的

ＧＭＰ

认证提出申请

。

生物工程公司预计可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取

得该条生产线的

ＧＭＰ

证书

。

②

相关费用的承担方式

根据国家药监局收费标准

，

申请前列地尔原料药生产线的

ＧＭＰ

认证需缴费共计人民币

３０

，

５００

元

（

生产线审核费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元

＋

认证申请费人民币

５００

元

），

该费用由生物工程公司承担

。

③

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相应的解决措施

经生物工程公司内部对前列地尔原料药生产线的检查

，

该条生产线各项指标已符合新版

ＧＭＰ

认证的要求

。

生物工程公司

还将聘请有关

ＧＭＰ

专家对前列地尔原料药生产线

ＧＭＰ

准备情况进行模拟检查

。

目前该条生产线准备充分

，

通过认证应不存在

法律障碍

。

由于国家药监局及相关部门现场检查及对材料审查的进度有一定不确定性

，

为应对无法如期办妥认证的情况

，

生物工程

公司已在原有前列地尔原料药生产线提前生产出一部分产品

。

前列地尔原料药用量很少

，

现有产品库存预计可满足

２０１２

年全

年的销售市场需求

，

若该条生产线的

ＧＭＰ

认证未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办妥

，

对生物工程公司生产经营的也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

（

五

）

生物工程公司的对外担保和主要负债情况

（

１

）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生物工程公司无对外担保

。

（

２

）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生物工程公司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科 目 金额 占负债总额比例（

％

） 附注

应付账款

３

，

７４０

，

９７４．７７ １．５７％

预收款项

１２

，

８９９

，

２２５．３７ ５．４２％

主要为收到客户的预付铺货资金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８２９

，

３５１．４９ ０．７７％

应交税费

１１

，

５８５

，

８８７．４１ ４．８７％

主要为本期利润增加而使应交所得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８４

，

４８８

，

４９４．２７ ３５．４９％

其他应付款主要为经销商保证金或履约金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９４

，

５４３

，

９３３．３１ ８１．７２％

长期借款

２

，

５７９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８％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４０

，

９２８

，

０６１．０４ １７．１９％

主要为政府补助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３

，

５０７

，

５６１．０４ １８．２８％

负债合计

２３８

，

０５１

，

４９４．３５ １００．００％

（

六

）

主要经营情况

１

、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生物工程公司系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

，

主要致力于研发

、

生产和销售针对肿瘤

、

心脑血管疾病及肝病药品

。

目前上市的

产品有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

ɑ－２ｂ

（

商品名

：

利分能

）、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

（

商品名

：

雪达升

）、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

商品名

：

里亚金

）

等多个生物工程医药产品以及前列地尔脂肪乳等新型化学制剂

，

其中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

ɑ－２ｂ

和前列地尔

注射液的市场占有率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

。

生物工程公司科技力量雄厚

，

为哈尔滨市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挂牌企业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被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

黑龙江

省财政厅

、

黑龙江省国家税务局和黑龙江省地方税务局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拥有博士

８

人

、

研发人员

６２

人

，

高级以上技术职

称

３７

人

，

完全具备生物工程药物

、

药物制剂创新药物开发能力

。

目前在研品种有国家一类新药

２

个

，

抗体类国家二类新药

３

个

，

其它多个治疗肿瘤类疾病药物及临床前研究阶段的多肽药物

。

生物工程公司已形成了系列化的研发技术平台

，

核心技术包括

：

①

原核细胞表达技术平台

，

在高密度发酵

，

蛋白提取

、

变

性复性

、

纯化技术等方面具有明显竞争优势

；

②

多肽药物技术平台

；

③

真核细胞表达技术平台

，

该平台的技术优势在于高表达

细胞株

、

大规模无血清培养技术

、

一次性激流细胞反应器

，

技术能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

④

药物制剂技术平台

，

通过胰岛素口

服制剂和前列地尔乳剂的开发已搭建了蛋白药物口服制剂技术平台和脂肪乳制剂技术平台

，

为公司高端技术产品开发奠定

了坚实基础

。

生物工程公司拥有现代化

、

高标准的产业化生产基地

。

生物工程公司投资

２．１

亿元建设生物工程产业基地

，

占地面积

１５０

，

０００

平方米

，

建设面积

５２

，

０００

平方米

，

建设有符合

ＧＭＰ

标准的八条生产线和相关辅助系统

。

新生产基地设计标准高

，

配备了国

内外一流的生产设备

，

完全符合国家新版

ＧＭＰ

标准要求

，

保证了产品质量

，

满足了未来生产和销售的需要

。

生物工程公司积极推进国际化开发战略

，

目前已打开俄罗斯

、

东南亚等国际市场

。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已经在

１１

个国家实现了

药品注册

，

２０１０

年实现了

１

，

０００

多万元的制剂出口

，

预计未来仍将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

生物工程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收入以

５６．２７％

的复合增长率高速增长

，

净利润以

２２２．９５％

的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

。

２

、

主要产品及用途

产品名称 制剂类型 批准文号 药品用途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

ɑ－２ｂ

（利分能）

冻干粉针

国药准字

Ｓ１０９６００２２

、国药准字

Ｓ１０９６００２３

、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３００５２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３００５３

抗病毒及治疗肿瘤性疾病用药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

子注射液（里亚金）

注射液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０００６０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０００６１

、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５３０８０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５３０８１

、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５００４７

血液系统用药

／

促白细胞生成用药

紫杉醇 注射液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９９６２

治疗肿瘤用药

前列地尔 注射液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８４５６５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９４２０３

血管扩张及肝炎治疗用药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

（雪达升）

注射液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５００９０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７３０１０

、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７３０１１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７３００９

肾功能不全所致贫血 （包括透析及非

透析病人） 和外科围手术期的红细胞

动员及肿瘤化疗病人升红细胞

３

、

主要经营模式

（

１

）

采购模式

生物工程公司目前采购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

①

比价采购

；

②

招标采购

。

对包装材料如西林瓶

、

丁基胶塞

、

铝塑组合

盖

、

药用铝管

、

药用包装盒等

，

定期组织招标

，

每个品规都确定多个供应商

；

对一些原辅料等物料

，

则通过对多家供应商进行比

价

、

并由质管部审核备案后进行采购的方式

。

（

２

）

生产模式

生物工程公司生产车间根据生产工艺要求

，

由洗瓶

、

配剂

、

灌装

、

压盖

、

灯检

、

包装

、

软膏制膏封尾

、

纯化

、

发酵

、

细胞培养

、

化学合成

、

精烘包等岗位组成

；

由生产技术部对各车间实行职能管理

。

质管部

ＱＡ

现场监督生产全过程

，

各班组配有

ＱＡ

检查员

，

在公司质管部部长监督指导下完成三级质量管理体系监控工作

。

生产系统人员定期接受岗位

ＳＯＰ

及

ＧＭＰ

相关培训

，

从专业技

能和身体素质等方面都能完全保证岗位工作要求

。

（

３

）

销售模式

生物工程公司采用精细化招商的方式进行销售

，

即在全国各省寻找有实力的代理商

，

再由其直接或通过商业公司最终销

售到医院

、

药店等

。

在此基础上

，

公司为合作代理商提供专业化学术推广支持及优质的售后服务

，

来促进代理商对公司药品的

销售

。

４

、

主要产品的产销情况

（

１

）

主要产品的产能和产量情况

产品名称

产能（万支） 产量（万支）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冻干粉针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１

，

６５５ ２

，

４２８ ２

，

２２５

软膏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２６１ ３３７ ４０７

水针

１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２１４ ５０４ ９０５

（

２

）

最近三年主要产品销售收入情况

单位

：

万元

产品名称

收入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针剂

９

，

４２３ １５

，

５０６ ２３

，

４４３

膏剂

８０９ ９８３ １

，

０９５

（

３

）

前五名客户合计的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的百分比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合计（万元）

１１

，

５０７．６７ ４

，

１８０．８７ １

，

９４４．５３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占当期销售额的比例（

％

）

４１．１１ ２１．７５ １７．１６

近三年内生物工程公司不存在向单个客户的销售比例超过总额的

５０％

或严重依赖于少数客户的情形

。

５

、

主要产品的原材料和能源及其供应情况

（

１

）

主要产品的主要原材料

序号 产品名称 主要原材料

１

利分能 主料为

ＩＮＦ

原液，辅料为人血白蛋白等

２

里亚金 主料为

Ｇ

—

ＣＳＦ

原液，辅料为甘露醇注射液等

３

紫杉醇 主料为紫杉醇，辅料为蓖麻油等

４

前列地尔 主料为前列地尔，辅料为大豆磷脂等

５

雪达升 主料为

ＥＰＯ

原液，辅料为人血白蛋白等

（

２

）

主要产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上述主要原材料中

，

紫杉醇的价格近三年呈现下降的趋势

，

人血白蛋白由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血源紧张

，

价格较高

，

２０１０

年则

有所下降

，

其他主要原辅材料价格基本未变

。

由于宏观环境下各种物价都在不断上涨

，

预计上述材料价格未来也将在一定程

度上有所增长

。

（

３

）

最近三年原材料和能源占成本比重

单位

：

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原材料

３

，

７２６ ６７％ ２

，

９４１ ６５％ １

，

９２６ ６９％

能源

７１３ １３％ ３１６ ７％ ２４１ ９％

合 计

４

，

４３９ ８０％ ３

，

２５７ ７２％ ２

，

１６７ ７８％

（

４

）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的采购额占年度采购额的百分比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合计（万元）

１

，

９７２ １

，

８２１ １

，

１２８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占年度采购额的比例（

％

）

３９．２６ ３９．３６ ３６．３２

近三年内生物工程公司不存在向单个供应商采购比例超过采购总额的

５０％

或严重依赖于少数供应商的情形

。

６

、

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

（

１

）

安全生产

生物工程公司一向重视安全生产

，

制定了

《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安全手册

》、

安全程序文件及作业安全规程等规章

制度

。

主要包括

：

生产安全制度

、

治安保卫安全制度

、

安全防火制度

、

质量管理安全制度

、

检验管理安全制度

、

行政管理安全制

度等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

哈尔滨市呼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

，“

兹证明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今不存在任何违反安全生产法律

、

法规的情形

，

没有因安全

问题造成重大质量事故或人身伤亡事故的纠纷或处罚记录

。 ”

（

２

）

环境保护

生物工程公司执行严格的环保标准

，

建设产业基地时

，

环保项目与工程设计同步进行

，

严格执行环保

“

三同步

”

制度的规

定

，

在废水处理

、

固体废弃物处理

、

废气处理

、

噪音治理

、

生态绿化等方面都投入巨资

，

满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相关建设项目的

管理规定

，

目前正在办理环保验收手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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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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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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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64� � � �证券简称：哈药股份 编号：临2011-036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印发的证监许可

[2011]2037

号

《

关

于核准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哈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核准本公司向哈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宜

。

同日

，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印发的证监许可

[2011]2039

号

《

关于核准豁免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哈药集团

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

》，

核准豁免本公司要约收购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义务

。

同日

，

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哈药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

，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于当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印发的证监许可

[2011]2038

号

《

关于核准豁免哈药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

》，

核准豁免哈药集团有

限公司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义务

。

《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修订稿

）》、《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

修订稿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书

（

修订稿

）》

及

《

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法律意见书

》

等相关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

，

并将按照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独立财务顾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